
关于申报2017年省派博士服务团
人选需求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，市工信委、市农科院、市林科院、市直各公立医院、濮阳职业技术学院、市委党校、濮阳医专、濮阳技师学院、濮阳杂技学校、市投资集团公司，各企业：

根据省人才办《关于做好2017年选派博士服务团到基层挂职服务锻炼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1）要求，现就申报2017年省派博士服务团人选需求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派范围和规模

坚持“按需选派、双向选择”，优先满足贫困地区需要的原则，2017年博士服务团成员主要从省直部门直属企事业单位和省管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单位选派。选派规模，根据各地需求、挂职人选推荐和意向性对接情况确定，原则上为每个国定、省定贫困县至少各选派1名。

二、挂职岗位和期限

挂职岗位由接收单位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，重点向产业集聚区、基层企事业单位等一线倾斜，一般不在行政机关挂职。

挂职服务锻炼期限为1年。挂职期满后，原则上不再延长。如工作确有需要，可由派入单位和派出单位协商采取其他方式继续合作。

三、申报需求
   各县（区）、各有关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，研究提出人选需求，填写《2017年博士服务团人选需求调查表》（附件2），于7月7日前报市人才办205房间（同时报电子版）。各县（区）以及县域内企事业需求由县（区）人才办汇总上报，市直企业的需求由市工信委汇总上报，其他单位直接上报市人才办。
四、工作待遇

博士服务团成员挂职服务锻炼期间，不转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，是中共党员的，应按有关规定转移组织关系，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原单位各项待遇不变。挂职期间一般享受接收单位班子副职的政治、生活待遇，按接收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
五、几点说明

（一）申报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到我市挂职服务锻炼，是落实省委、省政府人才工作决策部署，促进产学研合作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、有效服务濮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县（区）、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、统筹谋划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切实做好人员需求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要为博士服务团成员开展工作提供办公场所、生活保障等便利条件，具体待遇按照《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管理服务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濮组〔2016〕59号）（附件3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三）各县（区）特别是非贫困县（区）和各有关企事业单位，要根据实际需求，主动对接省直部门直属企事业单位和省管高校、科研院所，联系适宜人选，报市人才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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